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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教育厅文件 
 

湘教发〔2020〕43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南省 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文化 
考试安排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市州、县市区教育（体）局，各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湖南省高考综合改

革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湘政发〔2019〕8 号）精神，确保我省高

考综合改革平稳落地，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和有关要求，我厅结

合实际，制订了《湖南省 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文化考试安排和

录取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已报省委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湖南省教育厅 

2020 年 12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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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 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 
文化考试安排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 

 

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印发的《湖南省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》

（湘政发〔2019〕8 号）和教育部有关规定，为确保高考综合改

革平稳实施，科学选拔人才，维护考试招生工作公平公正，特制

定本实施办法。  

一、考试安排 

（一）考试科目。我省普通高考科目实行“3+1+2”模式，由

全国统考科目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考科目组成。“3”为全国统

考科目，即语文、数学、外语（含英语、俄语、日语、法语、德

语、西班牙语），由全国统一命题。“1”为首选科目，即物理、历

史中的 1 科；“2”为再选科目，即思想政治、地理、化学、生物

4 科中的 2 科，由我省自主命题。 

（二）成绩组成。考生高考文化总成绩由全国统考科目成绩

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考科目成绩组成，满分 750 分。其中，语

文、数学、外语三门统考科目每科满分 150 分，直接以卷面原始

分数计入高考总成绩；考生选择的三门选考科目每科满分 100 分，

首选科目（物理、历史 2 选 1）直接以卷面原始分数计入高考总

成绩，再选科目（思想政治、地理、化学、生物 4 选 2）依据省

教育厅《关于做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成绩计入高考录

取总成绩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教发〔2019〕10 号）规定，以转换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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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分数计入高考总成绩。 

（三）考试时间。语文考试时长为 150 分钟，数学和外语（含

听力）考试时长为 120 分钟。各选考科目考试时长均为 75 分钟，

具体时间安排如下：  
 

日  期 上   午 下   午 

6 月 7 日 
语  文 

（9:00－11:30） 

数  学 

（15:00－17:00） 

6 月 8 日 
物理 / 历史 

（9:00－10:15） 

外语（含听力） 

（15:00－17:00） 

6 月 9 日 
化学 （8:30－9:45） 

地理（11:00－12:15） 

思想政治（14:30－15:45） 

生物（17:00－18:15） 

注：全国统考科目时间安排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。 
 

二、录取办法 

普通高校依据考生高考总成绩，参考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

评价，择优录取学生。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具体使用办

法由各招生院校研究制定并在招生章程中予以明确。按照物理、

历史两个类别，分列招生计划、分开划线、分开投档录取。 

志愿填报与投档以院校或院校专业组作为基本单位，每个院

校或院校专业组志愿下设 6 个专业志愿和 1 个“专业服从”志愿。 

投档录取按专业类别分为普通类、艺术类、体育类。普通高

校依据考生高考总成绩，从高到低投档录取。 

总成绩相同的考生投档时按以下规则排序。对于普通类专业

类别，依次按考生语文数学两科之和、语文或数学单科最高成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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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语单科成绩、首选科目单科成绩、再选科目单科最高成绩、再

选科目单科次高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投档；如仍相同，比较考生志

愿顺序，顺序在前者优先投档，志愿顺序相同则全部投档。对于

艺术类、体育类专业类别的平行志愿投档录取，依次按考生文化

成绩、语文数学两科之和、语文或数学单科最高成绩、外语单科

成绩、首选科目单科成绩、再选科目单科最高成绩由高到低排序

投档；如仍相同，比较考生志愿顺序，顺序在前者优先投档，志

愿顺序相同则全部投档。 

各专业类别志愿设置与填报及投档录取办法如下： 

（一）普通类。普通类分为本科提前批、本科批、专科提前

批和高职专科批，录取工作按四个批次依次进行。根据考生成绩、

普通类招生计划数和生源情况，按一定比例划定相应类别的特殊

类型招生、本科、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，其中，特殊类型招

生录取控制参考分数线作为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和部分高校招生

录取时的参考线。 

1.本科提前批。包括原安排在本科提前批招生的普通类院校

专业，即军事、公安、司法等院校及其他需要体检、面试或签订

协议的院校专业；经教育部同意的其他院校专业。 

军事院校招生计划编排采用院校专业组模式，其余院校招生

计划编排采用“院校+专业”模式。 

（1）志愿设置。设平行志愿和单个志愿，军事院校采用平

行志愿，设 30 个院校专业组志愿。其余的院校采用单个志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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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 1 个院校志愿。 

（2）志愿填报。符合报考要求的考生均可填报。对于按照

考生填报的志愿投档录取后、录不满额的院校安排 1 次征集。对

于填报征集志愿的考生，可以在政策规定的降分范围内降低分数

要求；对于其中有体检、面试要求的军事、公安等招生院校，第

一次体检面试合格、未被录取的考生方可填报相应的征集志愿。 

（3）投档录取。采用平行志愿的院校，投档比例为 100%。

采用单个志愿的院校，需要面试或签约的投档比例为 100%，不

需要面试的由招生院校提出投档比例，原则上不超过 120%。 

2.本科批。包括原安排在本科一批、本科二批、本科三批招

生的普通类院校专业和国家专项计划普通类专业，即非定向计划、

定向计划、国家专项计划与地方专项计划、民族班计划、预科班

计划以及高水平艺术团、高水平运动队、高校专项计划等招生专

业。 

高水平艺术团、高校专项计划和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计划编排

采用“院校+专业”模式，其余院校招生计划编排采用院校专业组

模式。 

（1）志愿设置。设特殊类型志愿和普通志愿，其中特殊类

型志愿采用单个志愿，即 1 个院校志愿；普通志愿采用平行志愿，

设 45 个院校专业组志愿。 

（2）志愿填报。高水平艺术团、高校专项计划和高水平运

动队招生在特殊类型志愿中填报，其他招生在普通志愿中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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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普通志愿，按照考生填报的志愿投档录取结束后、录不满额

的院校安排 2 次征集，对于填报征集志愿的考生，可以在政策规

定的降分范围内降低分数要求。 

对于高水平艺术团、高校专项计划、高水平运动队、国家专

项计划、地方专项计划、民族班计划和预科班计划，符合相应报

考资格的考生方可填报。 

（3）投档录取。先进行特殊类型志愿投档录取，结束后再

进行普通志愿投档。对于特殊类型志愿，具备报考资格且达到分

数要求的全部投档；对于普通志愿，投档比例由招生院校提出，

原则上为 100%，最大不超过 105%。 

高校专项计划、高水平艺术团招生，其最低文化成绩要求按

教育部有关规定确定，原则上不低于我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

参考分数线。高水平运动队招生，其最低文化成绩要求按教育部

有关规定确定，原则上不低于我省普通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，

对于少数体育测试成绩特别突出的考生，招生高校按教育部有关

要求，可适度降低文化成绩录取要求，但最低不得低于我省普通

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65%。国家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招

生，其最低成绩要求原则上不低于我省普通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

线。民族班招生，其最低成绩要求不低于同校非定向计划院校专

业组最低投档线下 40 分。少数民族预科班招生，其最低成绩要

求不低于同校非定向计划院校专业组最低投档线下 80 分。 

3.专科提前批。包括原安排在专科提前批招生的普通类院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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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。即定向培养士官；公安、司法类专业；需要面试的乘务类

专业；航海类专业；各类特岗人员计划等专业。 

定向培养士官招生计划编排采用院校专业组模式，其余院校

招生计划编排采用“院校+专业”模式。 

（1）志愿设置。设平行志愿和单个志愿，定向培养士官采

用平行志愿，设 30 个院校专业组志愿。其余的院校采用单个志

愿，即 1 个院校志愿。 

（2）志愿填报。符合报考要求的考生均可填报。对于按照

考生填报的志愿投档录取后、录不满额的院校安排 1 次征集。对

于填报征集志愿的考生，可以在政策规定的降分范围内降低分数

要求；对于其中有体检、面试要求的定向培养士官、公安、乘务

等招生院校，第一次体检面试合格、未被录取的考生方可填报相

应的征集志愿。 

（3）投档录取。采用平行志愿的，投档比例为 100%。采用

单个志愿，需要面试或签约的投档比例为 100%，不需要面试的

由招生院校提出投档比例，原则上不超过 120%。 

4.高职专科批。包括原安排在高职专科批招生的普通类院校

专业。招生计划编排采用院校专业组模式。 

（1）志愿设置。设置 30 个院校专业组的平行志愿。 

（2）志愿填报。在本科批录取结束后填报。对于按照考生

填报的志愿投档录取后、录不满额的院校安排 2 次征集。对于填

报征集志愿的考生，可以在政策规定的降分范围内降低分数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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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投档录取。按平行志愿投档录取，投档比例由招生院

校提出，原则上为 100%，最大不超过 105%。 

（二）艺术类。艺术类分为本科提前批、本科批和高职专科

批三个录取批次。艺术类本、专科文化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分别

以普通类本、专科控制分数线为基准，按教育部规定的相关比例

和要求划定；对于按平行志愿投档的专业，其专业成绩录取控制

分数线，根据招生计划和各类别考生成绩分布，按一定比例划定；

对于不按平行志愿投档的专业，其专业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由高

校确定，但不得低于我省划定的专业统考合格资格线，文化成绩

录取控制分数线由高校依据教育部和我省有关规定确定。招生院

校可在我省划定的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基础上提高成绩要求。 

艺术类各录取批次投档录取后，对录不满额的院校分别安排

征集志愿，对于填报征集志愿的考生，其艺术类专业成绩可以在

政策规定的降分范围内降低分数要求，其文化成绩不低于初次划

定的文化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。 

1.本科提前批。包括原安排在本科提前批招生的艺术类院校

专业。使用我省统考成绩且执行我省统一投档规则的招生院校专

业安排在平行组，计划编排采用院校专业组模式；使用校考成绩

或使用我省统考成绩但执行招生院校本校投档录取规则的专业

安排在非平行组，招生计划编排采用“院校+专业”模式。 

（1）志愿设置。设置 30 个志愿。 

（2）志愿填报。考生根据本人成绩等条件选择符合有关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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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的院校及专业填报。其中，第 1 顺序位置既可选择平行组中的

院校专业组填报，也可选择非平行组中的院校填报；第 2 至第

30 顺序位置只能选择平行组中的院校专业组填报。 

对于按照考生填报的志愿投档录取后、录不满额的院校安排

1 次征集。 

（3）投档录取。实行分步投档录取办法，第一步，对填在

第 1 顺序位非平行组中的院校投档录取，按学校提供的拟投档名

单经相关程序后按 100%的比例投档录取；第二步，对填报了非

平行组中的院校未被录取的考生，将其剩余志愿和只填报了平行

组志愿的考生合在一起，按照平行志愿投档规则投档录取，投档

比例原则上按 100%，不超过 105%。征集志愿投档录取时，考

生成绩应不低于我省划定的相应各类别录取控制分数线或者相

关院校根据教育部和我省有关规定确定的自划线。 

艺术类专业平行志愿的投档排序规则：按照高考文化成绩

（含政策性加分）和专业统考成绩分类别计算综合成绩，并按线

上考生的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出档。 

其中，音乐类、美术类、舞蹈类、表演类（服装表演）、表

演类（戏剧表演）、书法艺术和书法教育类的综合成绩计算公式

为：综合成绩=高考文化成绩（含政策性加分）×30%+专业统考

成绩×70%，最终结果保留 1 位小数。 

编导类、播音与主持艺术类、摄影摄像类的综合成绩计算公

式为：综合成绩=高考文化成绩（含政策性加分）+专业统考成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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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科批。包括原安排在本科二批和本科三批招生的艺术类

院校专业。使用我省统考成绩且执行我省统一投档规则的招生院

校专业安排在平行组，使用校考成绩的专业或者使用我省统考成

绩但执行招生院校本校投档录取规则的专业安排在非平行组。采

用我省统考成绩录取的专业原则上须使用我省统一投档规则，并

安排到平行组，原安排在平行组的保持不变。  

本科批的志愿设置、填报及投档录取方式与本科提前批相同。 

3.高职专科批。包括原安排在专科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招生

的艺术类院校专业。招生计划编排采用院校专业组模式。 

（1）志愿设置。设置 30 个院校专业组的平行志愿。 

（2）志愿填报。在本科批录取结束后填报本批志愿。符合

成绩要求的考生均可填报。对于按照考生填报的志愿投档录取后、

录不满额的院校安排 2 次征集。 

（3）投档录取。按艺术类专业平行志愿投档规则投档录取。

投档比例由招生院校提出，原则上为 100%，最大不超过 105%。 

（三）体育类。体育类分为本科提前批、本科批、专科提前

批和高职专科批四个录取批次。根据招生计划和考生成绩分布，

按一定比例划定相应类别本科、高职专科文化和专业录取控制分

数线。 

1.本科提前批。包括原安排在本科提前批招生的体育类院校

专业。招生计划编排采用“院校+专业”模式。 

（1）志愿设置。设置 1 个院校志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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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志愿填报。符合成绩要求的考生均可填报。对于按照

考生填报的志愿投档录取后、对于录不满额的院校安排 1 次征集。

对于填报征集志愿的考生，可以在政策降分的范围内降低分数要

求。 

（3）投档录取。按 100%比例投档录取。 

2.本科批。包括原安排在本科一批、本科二批和本科三批招

生的体育类院校专业。招生计划编排采用院校专业组模式。 

（1）志愿设置。设置 30 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。 

（2）志愿填报。符合成绩要求的考生均可填报。对于按照

考生填报的志愿投档录取后、录不满额的院校安排 2 次征集。对

于填报征集志愿的考生，可以在政策降分的范围内降低分数要求。 

（3）投档录取。按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规则投档录取。投档

比例由招生院校提出，原则上为 100%，最大不超过 105%。 

3.专科提前批。为定向培养士官专业。招生计划编排采用院

校专业组模式。 

（1）志愿设置。设置 30 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。 

（2）志愿填报。符合成绩要求的考生均可填报。对于按照

考生填报的志愿投档录取后、录不满额的院校安排 1 次征集。 

（3）投档录取。按 100%比例投档录取。 

4.高职专科批。包括原安排在高职专科批招生的体育类院校

专业。计划编排采用院校专业组模式。 

（1）志愿设置。本批设置 30 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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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志愿填报。符合成绩要求的考生均可在本科批录取结

束后填报本批志愿。对于按照考生填报的志愿投档录取后、录不

满额的院校安排 2 次征集。对于填报征集志愿的考生，可以在政

策降分的范围内降低分数要求。 

（3）投档录取。按平行志愿投档录取，投档比例由招生院

校提出，原则上为 100%，最大不超过 105%。 

体育类各批次投档排序规则：按照高考文化成绩（含政策性

加分）和体育专业统考成绩之和计算综合成绩，并按线上考生综

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出档。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在省委、省政府正确领导和省普通高

校招生委员会统筹协调下，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属地管理责

任，完善统筹协调机制，党委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高考综合改

革工作亲自把关、亲自协调，亲自督查，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，

确保改革平稳落地。各级招生委员会、招生考试机构和招生高校

要加大组织力度，细化工作方案，强化风险防控和舆情应对，确

保 2021 年高校招生考试录取工作平稳落地实施。 

（二）加强条件保障。加强招生考试机构和队伍建设，完善

招生考试条件保障，高标准建设标准化考点、技术支持服务和信

息安全管理系统。要做好普通高中教职员工和各级考试招生机构

人员编制配备工作，进一步完善普通高中师资队伍补充机制，加

强各级考试招生机构基础设施及能力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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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做好宣传培训和志愿指导服务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

招生考试机构和各有关学校要积极组织相关培训，重点做好高中

阶段学校教师、学生和家长的全覆盖培训，广泛做好政策解读，

特别要加强对学生的志愿指导，确保广大教师、学生和家长正确

完整理解考试招生政策。 

（四）开展模拟演练。各级、各部门要根据安排做好 2021

年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全员全过程模拟演练，各级政府对各

个环节要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。要通过模拟演练及早发现问题、

解决问题，完善程序、优化流程，为 2021 年高考综合改革平稳

实施奠定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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